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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鹤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4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天湖南路69号仙鹤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64,724,59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9.992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王敏良先生主持会议。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6人，独立董事胡开堂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张家明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了会议；

4、 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4,724,496 99.9999 0 0.0000 100 0.0001

2、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4,724,496 99.9999 0 0.0000 100 0.0001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4,724,496 99.9999 0 0.0000 100 0.0001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4,724,496 99.9999 0 0.0000 100 0.0001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草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4,698,596 99.9954 25,900 0.0045 100 0.0001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4,724,496 99.9999 0 0.0000 100 0.0001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及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4,724,496 99.9999 0 0.0000 100 0.0001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提供对外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4,724,496 99.9999 0 0.0000 100 0.0001

9、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与合营公司进行关联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4,724,496 99.9999 0 0.0000 100 0.0001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4,724,496 99.9999 0 0.0000 100 0.0001

11、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确认2020年度公司董事、监事薪酬及批准2021年度公司董

事、监事薪酬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4,724,496 99.9999 0 0.0000 100 0.0001

12、议案名称：关于增加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4,724,496 99.9999 0 0.0000 100 0.0001

13、议案名称：关于投资建设仙鹤股份高性能纸基新材料循环经济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4,724,496 99.9999 0 0.0000 100 0.000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草案）的议案

14,697,996 99.8234 25,900 0.1759 100 0.0007

6

关于公司续聘2021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

14,723,896 99.9993 0 0.0000 100 0.0007

7

关于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情况及2021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14,723,896 99.9993 0 0.0000 100 0.0007

8

关于公司2021年度提供对

外担保的议案

14,723,896 99.9993 0 0.0000 100 0.0007

9

关于2021年度与合营公司

进行关联担保的议案

14,723,896 99.9993 0 0.0000 100 0.0007

10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14,723,896 99.9993 0 0.0000 100 0.0007

11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确认2020年度公司董

事、监事薪酬及批准2021年

度公司董事、监事薪酬额度

的议案

14,723,896 99.9993 0 0.0000 100 0.0007

13

关于投资建设仙鹤股份高

性能纸基新材料循环经济

项目的议案

14,723,896 99.9993 0 0.0000 100 0.000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2、3、4、5、6、7、11、13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

权的1/2以上审议通过；议案8、9、10、12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高平、邓颖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

件以及《公司章程》《议事规则》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仙鹤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600050� � � �证券简称：中国联通 公告编号：2021-046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会议的会议通知于2021年4月27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公司全体董事以及其他参会人员。 所

有参会人员确认已经充分了解并知悉会议审议事项和内容，无任何异议。

（三）本次会议于2021年4月28日以通信方式召开。

（四）会议应出席董事12名，亲自出席董事12名。 会议出席情况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童国华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增加至公司2020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

详见与本公告同日登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及本公司网站的《关于增补董事的公告》及《关于2020年年度

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暨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

（同意：12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600050� � � �股票简称：中国联通 公告编号： 2021-047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补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提名童国华先生（简历详见附件1）担任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2021年4月28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童国华先生为公司董事

的议案》，并同意将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注。 独立董事就议案发表了一致同意的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注：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规定，独立董事候选人须由上海证券

交易所对其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附件：

1.�童国华先生简历

2.�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3.�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附1.童国华先生简历

童国华先生，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童先生毕业于武汉大学化学系，并获得复旦大学理学硕士和华中科技

大学管理学博士。 童先生曾担任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科技处处长、光纤部主任、副院长、院长，武汉烽火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经理，中

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等职务。 童先生现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童国华先生具

有丰富的管理及电信行业从业经验。

附2.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现提名童国华先生为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已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专长、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任职务等情况。 被提名人

已书面同意出任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参见该独立董事候选人声

明）。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与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

其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年

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被提名人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被提名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

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

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被提名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

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 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

系亲属；

（三）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服

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

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候选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事

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

被提名人在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独立

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

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特此声明。

提名人：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附3.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童国华， 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提名为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

格，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本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

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本人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

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

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本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

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 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或者是本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

属；

（三）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本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

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本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服务

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本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

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事

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本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本人在本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

六年。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本人的独

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人

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本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做出独立判断，

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之日起30日内辞

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童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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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暨

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一、 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1.�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1年5月11日

3.�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050 中国联通 2021/4/28

二、 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说明

1.�提案人：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2.�提案程序说明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已于2021年4月10日公告了2020年年度股

东大会召开通知，持有3%以上股份的股东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联通集团” ）于2021年4

月27日向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书面提交临时提案 《关于增补童国华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并提议将此议案增补至本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同时，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本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本公司网站发布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

号：2021-046）及《关于增补董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7）。

截至本公告之日，联通集团持有本公司36.8%的股份。 鉴于提案人身份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相关规

定，提案程序合法，且拟增补议案的内容属于股东大会的职权范围，董事会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有

关规定将《关于增补童国华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作为增补议案提交本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

予以公告。

3.�临时提案的具体内容

联通集团提议增补童国华先生为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提请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童国华先生，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童先生毕业于武汉大学化学系，并获得复旦大学理学硕士和华中科技

大学管理学博士。 童先生曾担任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科技处处长、光纤部主任、副院长、院长，武汉烽火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经理，中

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等职务。 童先生现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童国华先生具

有丰富的管理及电信行业从业经验。

三、 除了上述增加临时提案外，于2021年4月10日公告的原股东大会通知事项不变。

四、 增加临时提案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1年5月11日上午9点整

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1号中国联通大厦

(二)�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1年5月11日至2021年5月11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

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

15-15:00。

(三)�股权登记日

原通知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

(四)�股东大会议案和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2 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

3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4 关于2020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

5 关于2020年度监事会报告的议案 √

6 关于2020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

7.00

关于对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香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联通红筹公司” ）年度股东

大会“渗透投票”的议案

√

7.01 关于联通红筹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的事项 √

7.02 关于联通红筹公司股东大会重选董事及授权董事会厘定董事酬金事项 √

7.03

关于联通红筹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其董事会在有关期间内， 在香港联合交易所及/或

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认可的其他证券交易所，按一切适用法律购买联通

红筹公司股份的事项

√

7.04

关于联通红筹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其董事会于有关期间内行使配发、发行及处理联通

红筹公司额外股份的权力的事项

√

8 关于公司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入金额的议案 √

9 关于回购注销首期限制性股票计划部分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10.00 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10.01

关于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简称“联通运营公司” ）与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

司的关联交易事项

√

10.02 关于联通运营公司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事项 √

11 关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

12 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购买履职责任保险的议案 √

13 关于增补童国华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或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详见本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本公司网站

发布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19）、《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

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20）、《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46）。

2、 特别决议议案：议案9、议案11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2、议案3、议案8、议案9、议案10.01、议案10.02、议案12、议案13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10.02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特此公告。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8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2: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登记函

报备文件：联通集团《关于增加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议案的函》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召开的贵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

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2 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3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4 关于2020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5 关于2020年度监事会报告的议案

6 关于2020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7.00

关于对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香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联通红筹公司” ）年度

股东大会“渗透投票”的议案

7.01 关于联通红筹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的事项

7.02 关于联通红筹公司股东大会重选董事及授权董事会厘定董事酬金事项

7.03

关于联通红筹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其董事会在有关期间内，在香港联合交易所及

/或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认可的其他证券交易所， 按一切适用法律

购买联通红筹公司股份的事项

7.04

关于联通红筹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其董事会于有关期间内行使配发、发行及处理

联通红筹公司额外股份的权力的事项

8 关于公司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入金额的议案

9 关于回购注销首期限制性股票计划部分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10.00 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10.01

关于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简称“联通运营公司” ）与中国铁塔股份有

限公司的关联交易事项

10.02 关于联通运营公司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事项

11 关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12 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购买履职责任保险的议案

13 关于增补童国华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

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2：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登记函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股东登记函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兹登记参加贵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

姓名/名称：

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

股东账户号：

股东持股数：

联系电话：

传真：

联系地址：

邮编：

2021年 月 日

证券代码：300042� � � � � � � � �证券简称：朗科科技 公告编号：2021-037

深圳市朗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无效宣告请求受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朗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收到国家知识产权局送达的《无效宣告

请求受理通知书》， 涉及公司 “用于数据处理系统的快闪电子式外存储方法及其装置”（专利号：

ZL99117225.6）的中国发明专利。 现将本案详情公告如下：

一、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请求人：百望金赋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望金赋” ）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清路68号院2号楼2层07室

被请求人：深圳市朗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涉案专利：“用于数据处理系统的快闪电子式外存储方法及其装置”（专利号为ZL99117225.6，以下简称

“99专利” ）

99专利系本公司作为申请人于1999年11月14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申请， 国家知识产权局经实质审

查作出授予发明专利的决定，于2002年7月24日发布授权公告，并发给发明专利证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专利法》第四十二条，“发明专利权的期限为二十年，实用新型专利权和外观设计专利权的期限为十年，均自

申请日起计算” 的规定，公司99专利的专利权期满终止日为2019年11月14日。

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无效宣告请求受理通知书》，2021年3月18日，百望金赋针对本公司99专利以不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的相关规定为由，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无效宣告请求，国家知识产权局经形

式审查符合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和审查指南的有关规定准予受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及《中华

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国家知识产权局对本公司99专利所涉及的无效宣告申请，仍处于

受理阶段。 国家知识产权局受理无效宣告申请后，尚需经过指定期限由申请人及专利权人陈述意见、实质审

查等程序，才能最终对无效宣告请求作出决定。公司将依法对请求人的无效宣告请求陈述意见。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专利法》的规定，若任何一方当事人对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决定不服的，还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二、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本次公告前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没有尚未披露的小额诉讼、仲裁事项，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

讼、仲裁事项。

三、本案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国家知识产权局对99专利在本次争议中涉及的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尚处于受理阶段。

截至目前，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针对公司99专利无效宣告请求的审查共17次（不含本次），

其中13次申请人撤回无效宣告请求，4次专利复审委员会决定维持公司99专利的专利权全部有效， 北京市高

级人民法院亦以（2009）高行终字第1386号行政判决书终审判决维持公司99专利的专利权全部有效。本次争

议所涉及的99专利为公司基础性专利之一有较强的稳定性，对公司专利运营较为重要。

公司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等有关规定积极跟进本次公司发明专利所涉及的无效宣告请求

事项，以维持此专利的有效性。 由于本次争议的审查结果存在不确定性，故本次争议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

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就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国家知识产权局出具的《无效宣告请求受理通知书》（发文序号：2021041901074070）。

特此公告。

深圳市朗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0612� � � � � � � � � �证券简称：焦作万方 公告编号：2021-029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预披露的公告

公司董事兼总经理周传良、高级管理人员王绍鹏、司海滨、监事马东洋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公司董事兼总经理周传良先生计划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

方式减持公司股份202,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17%）；公司副总经理王绍鹏先生计划在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64,75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014%）；公司副总经理司海滨先生计划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

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2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11%）；公司监事马东洋先生计划在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3,5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001%）。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焦作万方” ）于2021年4月28日收到公司

董事兼总经理周传良先生、高级管理人员王绍鹏先生、司海滨先生、监事马东洋先生的《关于股份减

持计划的告知函》，获悉公司董事兼总经理周传良先生、高级管理人员王绍鹏先生、司海滨先生、监

事马东洋先生计划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

股份，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截至本公告之日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周传良 公司董事、总经理 810,000 0.068%

王绍鹏 高级管理人员 659,000 0.055%

司海滨 高级管理人员 500,000 0.042%

马东洋 监事 54,000 0.005%

合计 2,023,000 0.170%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减持股东姓名：周传良、王绍鹏、司海滨、马东洋

2、减持原因：自身资金需求

3、股份来源：股权激励

4、减持期间：自本减持计划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的6个月内。 在此期间如遇法律法规等

相关规定的窗口期则不减持。

5、减持数量及比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计划减持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周传良 810,000 202,500 0.017%

王绍鹏 659,000 164,750 0.014%

司海滨 500,000 125,000 0.011%

马东洋 54,000 13,500 0.001%

合计 2,023,000 505,750 0.043%

6、减持方式：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

7、价格区间：根据减持计划实施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8、本次拟减持事项不存在与此前已披露的意向、承诺不一致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1、周传良、王绍鹏、司海滨、马东洋不属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

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2、本次减持计划符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

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周传良、王绍鹏、司海滨、马东洋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

持计划，本次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数量、价格的不确定性，也存在是否按期实施完成的不确定

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股东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688079� � � �证券简称：美迪凯 公告编号：2021-015

杭州美迪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更名及变更经营范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

责任。

杭州美迪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接到全资子公司浙江

嘉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嘉美” ）的通知，由于浙江嘉美的半导体零部件、

光学半导体两项业务占比逐步提高，并且浙江嘉美正在加大半导体零部件、光学半导体相

关新技术、新产品的研究与开发，浙江嘉美对其名称进行了变更，并调整相关经营范围。 目

前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取得了海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一、具体变更事项

变更事项 变更前内容 变更后内容

名称 浙江嘉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美迪凯光学半导体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光电新材料、光学产品、电子产品、车载用品、汽车零部件的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成果转让；光学产品、车载用

品、汽车零部件的制造、加工、批发、零售；房屋租赁代理；经

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原辅材料、机

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一般项目：光电子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集成电路芯片

及产品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集成电路芯片设计及服

务；智能车载设备制造；汽车零部件研发；汽车零部件及配件

制造；5G通信技术服务；新材料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光学玻璃制

造；光学仪器制造；其他电子器件制造；电子专用材料制造；

电子专用设备制造；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科技中介服务；电

力电子元器件制造；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货物进

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二、变更后的工商登记基本情况

名称：浙江美迪凯光学半导体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481MA2BC1447K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葛文志

住所： 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长安镇（高新区）新潮路15号

注册资本： 50800�万元

成立日期： 2018�年10�月 23日

营业期限：2018�年 10月23�日至2048年10月22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光电子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制造；半

导体分立器件制造；集成电路芯片设计及服务；智能车载设备制造；汽车零部件研发；汽车

零部件及配件制造；5G通信技术服务；新材料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光学玻璃制造；光学仪器制造；其他电子器件制造；电子专用

材料制造；电子专用设备制造；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科技中介服务；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

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

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三、变更的背景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子公司名称变更是基于其战略规划和业务发展的考虑，目前公司主营业务和基本

面没有发生变化。 未来，浙江美迪凯光学半导体有限公司（“浙江嘉美” ）将成为公司发展

光学半导体业务的载体，整合更多产业资源，拓展相关的市场和业务。

四、风险提示

相比光学光电子业务，光学半导体业务的研发、设备等投入更大，公司相关技术突破难

度更高，经营风险也将相应增加。公司未来的发展存在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杭州美迪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601860证 券简称：紫金银行 公告编号：2021-018

可转债代码：113037� � � � �可转债简称：紫银转债

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426,773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1年5月6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2018]1603号）核准，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金银行”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A股）366,088,889股，并于2019年1月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3,660,888,889股，其中限售股3,294,

8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90%。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总计426,773股,锁定期为自股份登记在公司股东名册之日起36个月。 该部分

限售股将于2021年5月6日锁定期届满上市流通。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未发生配股、公积金转增等事项，公司股本数量未发生变化。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根据《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招股说明书》（以下简称“招股说明书” ），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东

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如下：

自所持股份登记在发行人股东名册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

股份。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持有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的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核查后，认为：

紫金银行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等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和股东承

诺；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股东严格履行了其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股份锁定承诺；截至核查意见出具之日，紫金银行关于本次限售

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中信建投证券对紫金银行本次限售股份解禁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426,773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1年5月6日；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

数量

持有限售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

数量

剩余限售股数

量

1 罗大刚 18,711 0.00 18,711 0

2 涂勇 76,840 0.00 76,840 0

3 陈林山 83,826 0.00 83,826 0

4 王海兵 228,274 0.01 228,274 0

5 林莉 19,122 0.00 19,122 0

合计 426,773 0.01 426,773 0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份

1、国家持有股份 0 0 0

2、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1,035,377,162 0 1,035,377,162

3、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640,569,697 0 640,569,697

4、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238,750,710 -426,773 238,323,937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1,914,697,569 -426,773 1,914,270,796

无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份

A股 1,746,215,896 426,773 1,746,642,669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1,746,215,896 426,773 1,746,642,669

股份总额 3,660,913,465 0 3,660,913,465

八、上网公告附件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解禁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601615� � � � � � � �证券简称：明阳智能 公告编号：2021-048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向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阳江明阳海上风电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江明阳” ）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为全资子公司阳江明阳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

区支行（以下简称“农行中山火炬开发区支行” ）申请固定资产借款事项提供担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120,000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

为阳江明阳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660万元。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事项。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简介

为满足公司全资子公司阳江明阳的项目建设需求，阳江明阳向农行中山火炬开发区支行申请固定资产借款人民币120,000万元,公

司为前述事项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120,000万元。

（二）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经2021年1月20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2021年2月8日召开的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为满足公司日常经营需求和新能源项目建设资金需求，同意公司2021年度为阳江明阳提供的担保最高

额不超过415,000万元。本次担保在授权范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月21日、2021年2月9日刊登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关于公

司2021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8）和《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13）。

本次担保完成后，公司2021年度预计为阳江明阳提供担保的剩余额度为235,000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阳江明阳海上风电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8年4月3日

注册资本：50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肖亦羽

住所：阳西县中山火炬（阳西）产业转移工业园（服务区办公楼）四楼410、411号房

阳江明阳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主营风电工程技术及风力发电相关技术开发、技术咨询及技术服务：新能源的开发、建设、运营。

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1年3月31日

（未审数）

2020年12月31日

（未审数）

总资产 2,144,384,314.33 1,979,055,832.39

总负债 722,487,864.03 676,122,620.68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 -

流动负债总额 631,494,269.03 581,489,281.8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421,896,450.3 1,302,933,211.71

项目

2021年1-3月

（未审数）

2020年1-12月

（未审数）

营业收入 -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 -

阳江明阳为明阳阳江沙扒300MW海上风电场项目承建单位，目前处于初期建设阶段，因此该期间阳江明阳的营业收入和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净利润均为0。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就阳江明阳向农行中山火炬开发区支行申请固定资产借款事项,与债权人农行中山火炬开发区支行签订了《保证合同》，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合计不超过人民币120,000万元，担保期限自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对阳江明阳的担保符合公司日常经营计划，有利于阳江明阳项目建设运营，阳江明阳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由

公司经营管理，本次担保不会给公司及股东带来风险。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已签订对外担保合同总额为人民币1,100,368.21万元（已剔除到期或结清贷款后解

除的担保额度）；根据日常营运需求及项目建设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主债务余额为人民币666,

659.70万元，占公司2020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的45.16%。 上述对外担保总额均为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公司对外担保主要是为公司新能源电站及生产基地建设提供的融资租赁担保和借款担保：（1）公司新能源电站项目的开发、建设所

需资本金较大，通常来自项目公司的银行贷款及风机设备的融资租赁款。为保障融资业务的顺利办理，推动新能源电站的建设进度，项目

公司通常会以其股权、房产、土地、设备等向银行及融资租赁公司提供质押或抵押担保，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2）为适应风力发电机

组大型化以及我国海上风电开发全面提速的行业发展趋势，公司新建了部分海上风机整机及叶片生产基地，建设资金主要来自于银行贷

款，为保障基地顺利建设，公司为上述贷款提供了连带责任保证及合同收益质押担保。

为控制经营规模快速增长过程中资产负债率和对外担保比例过高可能带来的财务风险，公司对新能源电站运营业务采取“滚动开

发”的整体战略，即新增电站资产不断投建过程中，持续对成熟电站项目择机出让。 通过滚动开发整体战略，公司将从总体控制存量资产

规模，以进一步整合公司资源，发挥资金的投资效益，降低对外担保带来的财务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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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4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发区火炬路22号明阳工业园，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5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43,904,59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3.256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长张传卫先生主持会议，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召开并表决。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1人，现场出席3人，通讯出席2人；董事王金发先生、张瑞先生、韩昱先生、郭智勇先生因公务未出席，独立董事李仲

飞先生、王玉女士因公务未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现场出席1人，通讯出席1人；监事翟拥军先生因公务未出席；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刘建军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总经理）张传卫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副董事

长兼首席战略官沈忠民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首席运营官兼首席技术官张启应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首席财务官梁才发先生出

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43,362,899 99.9358 515,500 0.0610 26,200 0.0032

2、议案名称：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42,822,616 99.8717 822,235 0.0974 259,748 0.0309

3、议案名称：2020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43,362,899 99.9358 515,500 0.0610 26,200 0.0032

4、议案名称：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43,362,899 99.9358 515,500 0.0610 26,200 0.0032

5、议案名称：2020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43,362,899 99.9358 515,500 0.0610 26,200 0.0032

6、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43,355,499 99.9349 515,500 0.0610 33,600 0.0041

7、议案名称：关于董事2020年度考核及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43,355,499 99.9349 515,500 0.0610 33,600 0.0041

8、议案名称：关于监事2020年度考核及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43,389,099 99.9389 515,500 0.0611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32,103,434 98.6015 2,383,911 0.2824 9,417,254 1.1161

10、议案名称：关于董事辞职及补选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43,028,364 99.8961 876,235 0.1039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新增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16,414,881 99.9360 522,500 0.0640 0 0.000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

东

434,635,17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

东

279,059,86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

东

129,660,456 99.5782 515,500 0.3959 33,600 0.0259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103,463,754 99.9403 61,800 0.0597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26,196,702 98.1738 453,700 1.7002 33,600 0.126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2020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议案

408,720,322 99.8658 515,500 0.1259 33,600 0.0083

7

关于董事2020年度

考核及薪酬的议案

408,720,322 99.8658 515,500 0.1259 33,600 0.0083

9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397,468,257 97.1165 2,383,911 0.5824 9,417,254 2.3011

10

关于董事辞职及补选

董事的议案

408,393,187 99.7859 876,235 0.2141 0 0.0000

11

关于新增2021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

度的议案

381,779,704 99.8633 522,500 0.1367 0 0.0000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议案中无特别决议议案；

2、本次议案中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6、7、9、10、11

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11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 其中议案11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有： 鱼江涛、 沈忠民、Lucky� Prosperity� Company� Limited、

Eternity� Peace� Company� Limited。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连果、吴瑶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2021年4月29日


